
金門縣金城鎮賢庵國小學校園防疫應變小組組織要點 

 民國 109 年 2 月 21 日修定 

一、 金門縣金城鎮賢庵國小 (以下簡稱本校) 為落實學校防疫工作，預

防校園傳染疾病發生，防止疫情蔓延，確保教職員工生身心健康特

訂定「金門縣金城鎮賢庵國小學校園防疫小組組織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並設置「校園防疫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 依據：依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法」及教育部「學校衛生法」 

三、 本小組之職掌如下： 

 （一）訂定學校防疫相關規定。 

 （二）審議學校防疫工作計畫。 

 （三）督導學校防疫工作之推動。 

 （四）推展學校防疫相關之衛教宣導事項。 

四、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擔任，綜理本小組一切事務。家長會

長、教導主任及分校主任擔任副召集人，協助召集人處理相關事

務；學務組長及分校總務組長為執行秘書；下置總幹事一人，由護

理師擔任。其他成員包括各處室主任及相關人員。另得視疫情所需

邀集相關人員擔任小組成員或列席會議。 

五、 本小組每學期併入校務會議召開之，如遇重大傳染疾病發生時須立

即啟動，隨時召開召開會議以落實各項防疫工作。 

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金門縣金城鎮賢庵國小校園防疫應變小組編組職掌表 

職稱 職務 姓名 主 要 工 作 職 掌 備 註 

召集人 校長 楊肅健 
主持小組會議，督導、綜理事件處理流程

危機與工作分配，並向上陳報。 
  

副召集人 家長會長 林家銘 代表學生家長參與事件處理。   

副召集人 教導主任 董炯靈 
協助校長分派工作，協助督導執行全盤因

應事宜，代表學校對外發言。 
 兼發言人 

副召集人 分校主任 薛素瓊 
協助校長分派工作，協助督導執行全盤因

應事宜。 
分校 

執行秘書 學務組長 李詠振 

處理學生遭居家隔離、疑似病例及可能病

例之請假規定。維持校安通報管道之暢

通，彙整校園疫情狀況，每日通報校安中

心等工作。 

  

執行秘書 總務組長 黃炳文 

處理學生遭居家隔離、疑似病例及可能病

例之請假規定。維持校安通報管道之暢

通，彙整校園疫情狀況，每日通報校安中

心等工作。 

分校 

委員 教學組長 施孟綾 
規劃本校因應疫情狀況，課程內涵之變

動，課務之調配及停課等作業程序。 
 

委員 教輔組長 林亦謙 
規劃本校因應疫情狀況，課程內涵之變

動，課務之調配及停課等作業程序。 
分校 

委員 總務主任 李昕曄 

監督校園門禁管制之安全維護，督導庶務

人員執行全校消毒作業；遇有疑似病例發

生時，緊急應變措施。 

  

委員 輔導組長 楊  玲 

實施心理輔導，減少學生家長恐慌心理，

並適切輔導受隔離學生及因疫情管制無法

順利參加考試學生。 

  

委員 人事 徐惠雯 

規劃本校員工疫情調查，對於居家管理、

遭隔離、疑似病例或可能病例之請假規

定，掌握上班各項資訊。 

  

委員 會計 陳諭洲 審核執行各項防疫計畫相關經費執行。   

委員 各班導師  

提供學生相關訊息作為決策參考，並督導

所屬班級學生安全措施的執行，傷患就

醫、家屬聯繫等事件處理。 

  

委員 科任教師  協助督導上課班級學生安全措施的執行。  

委員兼 

總幹事 
護理師 林怡君 

提供各班防疫宣導資訊，督導全校教職員

工生疫情之掌握，維持環境衛生之執行及

協助就醫、聯繫、事件處理等。 

  

委員 幹事 莊寶淑 
協助會議記錄及因疫情請假學生統計及本

小組各項文書作業。 
  

委員 幹事 薛忠仁 
協助會議記錄及因疫情請假學生統計及本

小組各項文書作業。 
 

 


